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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6675《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图样画法;
———第2部分:尺寸注法。
本部分为GB/T16675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6675.1—1996《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1部分:图样画法》。
本部分与GB/T16675.1—199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前言;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GB4457.4—1984、GB4457.5—1984、GB4458.1—1984、

GB4458.4—1984、GB5489—1985、GB11943—1989、GB/T16675.2—1996、GBJ1—1986”;
———将标题“术语”改为“术语和定义”并更改内容为“GB/T133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增加了4.2.5“对于已清晰表达的结构,可对其进行简化,见图5”,并增加“图5”;
———删除了原标准表1中5.2的图例;
———修改了原标准表1中5.3的图例;
———删除了原标准表1中5.5的部分图例;
———修改了原标准表1中5.8的说明为“与投影面倾斜角度小于或等于30°的圆或圆弧,手工绘图

时,其投影可用圆或圆弧代替”;
———合并了原标准表1中5.9和5.10的图例;
———删除了原标准表1中5.15图例;
———修改了原标准表1中5.19的图例;
———修改了原标准表1图例5.29说明中“细实线”为“粗实线”;
———增加了表1的图例5.27,其说明为“在装配图的剖视图中,螺旋弹簧仅需画出其端面,被弹簧

挡住的结构一般不画出”。
———修改了原标准表1中5.26的图例。
本部分由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凯邦电机有限公司、江苏技术

师范学院、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东拜、李婷婷、张小军、王怀德、侯维亚、李学京、张杰、李荣。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6675.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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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1部分:图样画法

1 范围

GB/T16675本部分规定了技术图样(机械、电气、建筑和土木工程等)中使用的通用简化画法。
本部分适用于由手工或计算机绘制的技术图样及有关技术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4460 机械制图 机构运行简图符号

GB/T4728(所有部分)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GB/T13361 技术制图 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133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简化表示法 simplifiedrepresentation
由必要的主要结构要素和几何参数按比例表示图形的方法,也可单独采用符号、字母或文字表示。

简化表示法由简化画法和简化注法组成。

3.2
规定表示法 conventionalrepresentation
按投影要求或有关标准规定的规则表示图形的方法。

3.3
示意表示法 schematicrepresentation
用文字、标记或符合不按比例(亦可按比例)完整地表示图形信息的方法。

3.4
符号表示法 symbolicrepresentation
用符号不按比例(亦可按比例)表示特定结构或功能的图形信息的方法。

4 总则

4.1 简化原则

4.1.1 简化必须保证不致引起误解和不会产生理解的多义性。在此前提下,应力求制图简便。

4.1.2 便于识读和绘制,注重简化的综合效果。

4.1.3 在考虑便于手工制图和计算机制图的同时,还要考虑缩微制图的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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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要求

4.2.1 应避免不必要的视图和剖视图,见图1。

图1

4.2.2 在不致引起误解时,应避免使用虚线表示不可见的结构,见图2。

图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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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尽可能使用有关标准中规定的符号,表达设计要求,见图3。

图3

4.2.4 尽可能减少相同结构要素的重复绘制,见图4。

图4

4.2.5 对于已清晰表达的结构,可对其进行简化,见图5。

图5

5 简化画法

在技术图样中通用的简化画法见表1,并见附录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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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简化画法的补充

A.1 在剖视图中,类似牙嵌式离合器的齿等相同结构可按图A.1表示。

图 A.1

A.2 对于机件的肋、轮辐及薄壁等,如按纵向剖切,这些结构都不画剖面符号,而用粗实线将它与其邻

接部分分开。当零件回转体上均匀分布的肋、轮辐、孔等结构不处于剖切平面上时,可将这些结构旋转

到剖切平面上画出(图A.2、图A.3)。

图 A.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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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A.3 在不致引起误解时,对于对称机件的视图可只画一半或四分之一,并在对称中心线的两端面出两
条与其垂直的平行细实线(见图A.4、图A.5)。

图 A.4

图 A.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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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较长的机件(轴、杆、型材、连杆等)沿长度方向的形状一致或按一定规律变化时,可断开后缩短绘

制(见图A.6、图A.7)。

图 A.6

图 A.7

A.5 圆柱形法兰和类似零件上均匀分布的孔可按图A.8所示的方法表示(由机件外向该法兰端面方

向投影)。

A.6 用一系列剖面表示机件上较复杂的曲面时,可只画出剖面轮廓,并可配置在同一个位置上(见
图A.8)。 

图 A.8

A.7 在装配图中,对于紧固件以及轴、连杆、球、钩子、键、销等实心零件,若按纵向剖切、且剖切平面通

过其对称平面或轴线时,则这些零件均按不剖绘制,如需要特别表明零件的构造,如凹槽、键槽、销孔等

则可用局部剖视表示(见图A.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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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9

A.8 在装配图中可假想沿某些零件的结合面剖切(图A.10中B—B)或假想将某些零件拆卸后绘制,
需要说明时可加标注“拆去××等”(见图A.1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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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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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

A.9 在装配图中可以单独画出某一零件的视图。但必须在所画视图的上方注出该零件的视图名称,
在相应视图的附近用箭头指明投影方向,并注上同样的字母(见图A.12中泵盖B 向)。

图 A.12

A.10 被网状物挡住的部分均按不可见轮廓绘制,由透明材料制成的物体,均按不透明物体绘制。对

于供观察用的刻度、字体、指针、液面等可按可见轮廓线绘制(见图A.1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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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3

A.11 在装配图中,当剖切平面通过的某些部件为标准产品或该部件已由其他图形表示清楚时,可按

不剖绘制,如图A.11中的油杯。

A.12 在装配图中,装配关系已清楚表达时,较大面积的剖面可只沿周边画出部分剖面符号或沿周边

涂色(见图A.14)。

图 A.14

A.13 在装配图中可省略螺栓、螺母、销等紧固件的投影,而用细点画线和指引线指明它们的位置。此

时,表示紧固件组的公共指引线应根据其不同类型从被连接件的某一端引出,如螺钉、螺柱、销连接从其

装入端引出,螺栓连接从其装有螺母一端引出(见图A.15)。

图 A.15

A.14 在锅炉、化工设备等装配图中,可用细点画线表示密集的管子。在化工设备等装配图中,如果连

接管口等结构的方位已在其他图形表示清楚时,可以将这些结构分别旋转到与投影面平行再进行投影。
但必须标注,其标注形式见图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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